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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王洁  

职务 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0510-86993551 

传真 0510-81695550 

电子邮箱 jie.wang@fenghmedical.com 

公司网址 http://www.fenghmedical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江阴市东盛西路 6号 D3第一层，2144437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36,255,604.90 25,927,916.70 39.83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,469,895.43 11,168,476.34 -59.98% 

营业收入 45,996,125.90 30,664,575.60 50.0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-6,698,580.91 -2,878,677.26 -132.70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-7,271,946.80 -2,947,454.86 -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,087,034.25 -5,549,984.94 317.78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-85.67% -22.83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-0.5 -0.22 -127.27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  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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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0.34 0.84 -59.52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% 0 0 0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0 0% 0 0 0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% 0 0 0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0 0 0%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13,333,330 100% 0 13,333,330 100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5,335,200 40.04% 0 5,335,200 40.01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4,544,800 34.09% 0 4,544,800 34.09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% 0 0 0% 

     总股本 13,333,330 - 0 13,333,330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孙宝峰 5,335,200 0 5,335,200 40.01% 5,335,200 0 

2 王光军 4,544,800 0 4,544,800 34.09% 4,544,800 0 

3 烟台泰达

生物及新

医药产业

创业投资

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3,333,330 0 3,333,330 25% 3,333,330 0 

4 芜湖风和

投资管理

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
120,000 0 120,000 0.9% 120,000 0 

合计 13,333,330 0 13,333,330 100.00% 13,333,330 0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公司现有股东中，孙宝峰与王光军为一致行动人；孙宝峰持有公司 40.01%的股份，持有芜湖风

和 54%的出资份额，为芜湖风和执行事务合伙人；王光军持有公司 34.09%的股份，持有芜湖风

和 46%的出资份额，为芜湖风和有限合伙人。除此之外，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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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（1）2017年 4月 28日，财政部以财会[2017]13号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

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，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。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

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、计量和列报，

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，对该项目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。 

    （2）2017年 5月 10日，财政部以财会[2017]15号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

年修订）》，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。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

计入其他收益；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营业外收支。 

    （3）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(财会

[2017]30 号）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 2017 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本公司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和财政部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

知》（财会[2017]30 号）相关规定，对可比期间新增“资产处置收益”报表项目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2017年 6月 6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



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04 

5 
 

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，并提交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2017 年 6 月 28 日，公司召

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

议案》，决定委派张兴华为江苏风和医疗科技执行董事、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，委派杜岳颖为公司监事。 

2017 年 9 月 15 日，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江苏风和医疗科技的设立登记，核发了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为 91320281MA1R64FJ8A 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江苏风和医疗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名称 江苏风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R64FJ8A 

住所 江阴市东盛西路 6 号 D3 第一层 

法定代表人 张兴华 

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成立时间 2017 年 9 月 15 日 

经营范围 

医疗器械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

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【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 100% 
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
